
第五节 民事诉讼程序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

（一）概述

1.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体系的结构总体包含争讼程序与非争讼程序（也称非讼程序）。

2.争讼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中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

3.非讼程序包括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

4.普通程序，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和当事人进行第一审民事诉讼通常适用的

程序。

5.普通程序的特点：

①完整性。

②基础性。

③独立性和广泛性。

（二）起诉

1.起诉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

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三）受理

1.审查起诉

法院在收到当事人起诉状后，先要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查看当事人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2.立案

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必须受理。

3.法院不予受理，并作出相应处理的特殊情形：

（1）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2）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3）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4）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5）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

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6）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7）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

6 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4.法院应予受理的特殊情形：

（1）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 127

条规定情形的，法院应予受理；

（2）原告撤诉或者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法院应予受理；

（3）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法院应

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4）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

加或减少费用的，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5）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法院应予受理。



【例题-单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应当符合的条件是（ ）。

A.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B.与本案有民事法律关系

C.与被告有民事法律关系

D.与被告有权利义务关系

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

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四）审理前的准备

1.在法定期限内送达诉讼文书。

（1）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5 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原告口头起诉的，也应当在 5 日内将记录口头起

诉的笔录抄件发送被告。

（2）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答辩状。

（3）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 5 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2.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原告和被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所承担的诉讼义务，或者

以口头形式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

3.审阅诉讼材料和调查收集证据。

4.通知追加当事人。

在审前准备工作中，法院发现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

向法院申请追加。

5.程序分流。

（1）程序分流，是指法院对受理后的民事案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所适用的具体程序。

（2）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①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

②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③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④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6.召集庭前会议。

（1）对于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庭前会议成为法院进行审前准备的主要方式。

（2）庭前会议的目标是实现庭审的集中化审理，保障开庭审理的连贯和充实。

（五）开庭审理

1.开庭审理的形式和要求

（1）开庭审理，是指法院组成审判庭，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查明案情，确认责任，对案件进

行实体审理的诉讼活动。

（2）开庭审理的形式。开庭审理有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两种方式。

（3）开庭审理的要求包括：

①庭审活动必须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

②庭审活动应当在各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代理人的参加下，以对席的方式进行。

③当事人之间所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必须接受法庭调查并进行辩论。

④庭审活动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

⑤法院的裁判必须以庭审活动为基础，未经开庭审理的内容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

2.开庭审理的程序

（1）庭审准备。

在开庭审理的准备阶段法院应当完成以下工作：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送达开庭通知。发布开庭公告。

查明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和



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口头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2）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①当事人陈述；

②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③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④宣读鉴定意见；

⑤宣读勘验笔录。

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当事人要求重

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

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3）法庭辩论。

①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②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

③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

④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法庭辩论

终结，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4）合议庭评议。

法庭辩论终结后，由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对案件进行评议。

（5）宣告判决。

①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结果一律公开进行。

②宣告判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庭宣判，一种是定期宣判。

③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3.法庭笔录

（1）法庭笔录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书记员制作的反映法庭全部审判活动的真实情况的记录。

（2）定期宣判的，应另作宣判笔录。法庭笔录应当有全体审判员、书记员的签名，以表明法庭笔录的真实性

和严肃性。法庭笔录的内容，应当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

4.审理期限

审理期限，是指某一案件从法院立案受理至作出裁判的法定期间。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请院长批准，

批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在上述期限内还未审结，需要延长的，则由受诉法院报请上级法院批

准，延长的期限由上级法院决定。

（六）案件在审理中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1.撤诉

撤诉，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宣告判决前的诉讼程序中，原告或者上诉人取消已向法院提出的诉讼。撤诉

包括申请撤诉和按撤诉处理两类。

（1）申请撤诉：必须是原告提出申请；向受诉法院提出；必须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后，法院宣告判决之前提出；

申请撤诉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

（2）按撤诉处理：原告（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

2.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是指法院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法庭审理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判决，旨在维持法庭秩

序，保障参加法庭审理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法庭审理的正常进行。

3.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法院在开庭审理后，由于发生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使开庭审理无法进行时，而推迟审理的

时间。

4.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进行中，由于发生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而由法院裁定暂时停止诉讼程序。

5.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使诉讼程序继续进行已无必要或不可能继续

进行，从而结束诉讼程序。


